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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安全事件频发，企业如何防御？（下） 

作者：李珺丨黄颖丨赵思韵 

新年伊始，上海网信办发布 2025 年执法典型案例，首类案件即聚焦企业未履行安全主体责任引发的泄

露事件，涉事企业均遭处罚。在《数据安全事件频发，企业如何防御？（上）》中，我们解析了权限管理、

数据流转与外包服务等高风险场景，提出以“主动防御”为核心的事前防控策略。然而，面对复杂的安全形

势，企业难以做到“零风险”。当防线被突破时，快速响应与有效处置即成为止损的关键。本篇将聚焦事后

响应阶段，从预案建设到跨国应对，探讨企业如何构建高效的处置机制。 

一、法定义务底线：数据安全事件中的“规定行动” 

数据安全事件的响应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止损，更是法律层面的合规义务。根据“数据三法”的要求，一

旦发生安全事件，企业应同步推进“技术止损”（例如隔离系统、修复漏洞、阻断访问等）和“合规履责”

（例如报告监管、通知个人等）。 

（一） 事件报告：向监管部门履行告知义务 

根据事件性质及影响范围，企业需在规定时限内向相关监管部门报告，通常包括公安机关、网信部

门及行业主管部门等，这不仅是法定义务，也是获取监管指导、避免“迟报漏报”责任的关键。 

依据 2025 年 11 月生效的《国家网络安全事件报告管理办法》，发生“较大、重大或特别重大网络

安全事件”1的，4 小时即为初步报告的时限2；对于金融等强监管行业，这一窗口期可能进一步被缩减

到 1 小时3。此外，若事件涉及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等违法犯罪行为，需在 24 小时内向当地公安机

关报告4；若事件涉及网络产品安全漏洞的，则应在 2 日内向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

共享平台报送5。 

 
1 根据《国家网络安全事件报告管理办法》附件，例如泄露 1 亿人以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事件属于“特别重大网络安全事件”，

泄露 1,000 万人以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事件属于“重大网络安全事件”，泄露 100 万人以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事件属于“较大网

络安全事件”。 
2 《国家网络安全事件报告管理办法》，第 4 条。 
3 例如《中国人民银行业务领域网络安全事件报告管理办法》，第 15 条。 
4 《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》，第 14 条。 
5 《网络产品安全漏洞管理规定》，第 7 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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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应对前述紧迫的报告时限，我们建议企业建立“内外协同”响应机制，对内，打通直达决策层的

汇报通道，确保信息即时同步；对外，通过协议明确供应商的协助与通知义务，防止因第三方迟报导致

合规责任传导。实践中，“个人信息泄露 100 万条”和“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”是企业相对容易触碰的

“较大事件”红线，一旦触及，即触发报告程序。因此，建议企业预先完成红线数据盘点和定损标准确

立，确保紧急状态下快速定性，避免漏报或者过度报告。 

（二） 风险告知：向个人信息主体履行通知义务 

若涉及个人信息泄露，企业还应通知受影响的个人，值得注意的是，法律也设定了豁免情形 — 即
采取有效措施已消除风险的前提下，可免除通知义务。 

基于此，实践中，“是否通知个人”已成为企业处理数据安全事件中最为棘手的决策之一。发出通

知，可能引爆舆情，甚至在未报备监管的情况下招致监管问询；不通知或延迟通知，一旦后续被认定为

“风险未消除”或被用户曝光，则面临更严厉的处罚与信任危机。尤其在跨国事件场景中，若海外已通

知，国内却未同步，容易引发“双标”的舆情危机，导致合规风险与声誉危机的双重叠加。 

因此，数据安全事件发生后，企业应组织技术、法律、业务与公关团队的联合指挥部，进行多维度

研判，包括是否启动通知程序、如何把握通知时机（特别是与监管报告的节奏协调）、如何统筹其他法

域的披露进程、如何设定对外披露的颗粒度与口径等，在守住合规底线的同时，保住品牌声誉，把事件

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。 

二、应急预案：打造一套真正“能用”的响应体系 

妥善履行数据安全事件中的合规义务，前提在于建立一份全面且具有操作性的应急预案，涵盖从发现、

评估、报告到响应、处理及复盘的全流程机制。遗憾的是，实践中不少企业直接套用模板文件，与自身的业

务实际脱节，成了形式合规的“空架子”。因此，要让预案真正有用，企业应结合具体的业务场景（例如独

立处理、委托处理、跨境传输等）厘清责任，针对不同等级的风险制定差异化策略，避免“一刀切”。同时，

高效的响应不能依赖单一部门，而应建立涵盖技术、法律、业务和公关等多维度的联动机制。一旦危机触

发，联动机制即刻启动：技术团队负责阻断攻击并留存日志，法务团队主导监管上报与证据保全，业务团队

聚焦恢复服务运行，公关团队统筹内外发声，通过多方并行协作，最大程度降低事件冲击。 

当然，再完美的预案如果不经实战检验，终究只是“纸上谈兵”。定期演练不是为了走过场，而是验证

预案是否管用、提升团队反应速度的关键。建议企业避免粗放全面式的全面铺开，而是聚焦高频高风险场景

（如勒索病毒、用户信息泄露）。应急响应本质上是一场跨部门的“团战”，因此演练须覆盖所有相关团队，

一方面通过全链路推演，理顺指挥链和协同性；另一方面通过流程实测，检验技术阻断、通知发送等关键环

节的有效性。演练结束后及时复盘修正，确保预案能从静态的“文档”变成关键时刻可用的“实战指南”。 

三、跨国协同：全球框架下的“本地化”适配 

对于开展跨国运营的企业而言，数据安全事件往往牵动多个法域，在此背景下，企业往往会建立统一的

全球响应框架，在集团层面形成较为成熟的应急机制。然而，不同司法辖区在事件报告、通知义务、响应时

限等方面存在监管差异。在实际落地中，若简单将全球预案“复制粘贴”到中国，往往会因水土不服而触碰

红线。我们建议企业从“响应时效”与“沟通策略”两个维度进行本地化适配。 

不同司法辖区对事件报告的时限要求不同。例如，根据《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》（GDPR），企业应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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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数据泄露事件后的 72 小时内进行报告，但数据泄露不会对个人权利和自由造成风险的情况除外6；然而

根据前述《国家网络安全事件报告管理办法》，涉事企业可能需在更短时间内（例如 4 小时内）向监管部门

报告，远短于 GDPR 的时限要求，且往往存在“边处置、边报告”的情况。 

实践中，集团层面的应急组织架构通常由总部主导，存在许多跨国企业习惯于“先报总部、再等批复”

的折返跑模式，当总部还在评估“是否触发 GDPR 披露要求”时，中国区可能已经面临迟报的合规风险。

因此，预案应建立“本地处置决策机制”，授权国内团队在特定紧急情形下，可依据中国法律直接启动程序，

而非被动等待总部指令。 

另一方面，海外的应急预案往往以“防御”为核心，最小化信息披露，强调技术层面的原因，以防范集

体诉讼和巨额罚款。然而，在国内的语境下，更看重企业的主动配合和过程透明。若完全照搬总部的防御性

沟通策略，容易被监管认为是推诿责任。因此，预案应根据合规语境的转换，给予国内团队适度的“策略适

配权”，在总部的技术复盘分析基础上，补充完善本地监管关注的合规整改，确保对外沟通既符合集团统一

要求，又能精准回应本地监管的重点。 

****** 

在 AI 与数字化加速的当下，绝对的安全已不存在。企业只有将“事前防御”与“事后响应”深度融入

数据治理，把应急机制转化为组织的“肌肉记忆”，方能在危机中掌握主动，保障业务稳定运行与合规安全。 

 
6 《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》，第 33 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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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《汉坤法律评述》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或其他相关司法管辖区法

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展，仅供参考，不应被视为任何意义上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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